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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8 月 21 日裁军谈判会议主席荷兰常驻代表致裁军谈判

会议的信，其中转交一封致本会议成员国和观察员国的来信，

来信中就裁军谈判会议可能取得进展的途径提出了建议 
 

 

 我谨以裁军谈判会议主席身份转交一封来信。谨请将此信作为正式文件向裁谈

会成员分发。 

 

裁军谈判会议主席 

荷兰常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 

亨克·科尔·范德瓦斯特(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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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荷兰从 2015 年 7 月 6 日至 8 月 23 日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国，我希望就此分享

以下意见。荷兰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主要目标是为非正式讨论提供空间，使其

成为寻求共识的手段，以便裁军谈判会议取得进展。 

2.  我们请所有代表团积极参与讨论，包括提交工作文件和邀请专家。向各代表团

提出了一个主要问题，即思考他们在其惯常立场以外可接受哪些立场，而非声明其

反对的立场。 

3.  7 月 7 日，荷兰组织了关于“裁军谈判会议取得进展的途径”的正式全体会议，

新的裁军事务代理高级代表金垣洙出席会议。会上提出了有关任命一名特别协调员

以征集有关裁谈会工作方法的意见和接受提案的决定草案，但草案因缺乏协商一致

而未获通过。 

4.  荷兰以按照裁军谈判会议活动安排举行的讨论为基础，进一步举办了关于以下

问题的非正式讨论：8 月 4 日，“核裁军现状与可能的进一步步骤”；8 月 7 日，“禁

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和其他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8 月 8 日，“保证不对非核武器国

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8 月 11 日，“两性和裁军”；8 月 18 日，

“其他问题”；8 月 19 日，“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这些会议讨论由荷兰主席邀

请的专家启动。会议概述见本函附件。 

5.  8月 17日举行的正式全体会议通过了根据CD/2022号决定设立的非正式工作小

组联合主席、芬兰大使佩伊维·凯拉莫女士的报告。 

6.  在8月21日由荷兰主席国主持的最后一次正式全体会议上讨论了非正式届会的

成果和结果。 

7.  基于在荷兰主席国主持下就所述主题进行的正式和非正式讨论，荷兰谨向裁谈

会提交以下意见和建议，作为裁军谈判会议可能取得进展的途径。 

8.  这些意见和建议反映我和我国代表团在我国担任主席国期间的讨论情况，不一

定体现裁军谈判会议其他代表团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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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裁军谈判会议可能取得进展的途径的建议 
 

 

  关于核裁军 
 

 

1.  设立一个工作组，就可能促进一项关于核裁军的条约的可能方面提出建议，但

不谈判条约，工作组基于裁军谈判会议的议事规则运转，不影响各国在今后谈判中

的立场； 

2.  考虑因素： 

 (a) 关于核裁军的透明度问题； 

 (b) 关于核裁军的核查问题； 

 (c) 降低核武器在军事理论当中的作用的可能性； 

 (d) 使用核武器的人道主义后果； 

 (e) 解除核武器待命状态的可能性。 

 

 

  一项关于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和其他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条约 
 

 

3.  基于香农报告及其所载授权(CD/1299)开始谈判一项关于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

和其他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条约，或谈判授权； 

4.  设立一个工作组，就可能促进一项关于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和其他爆炸装置的

裂变材料条约的可能方面提出建议，但不谈判条约，工作组基于裁军谈判会议的议

事规则运转，不影响各国在今后谈判中的立场； 

5.  以法国关于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条约草案建议

(CD/2020)为基础，鼓励成员国提出条约草案，并举办会议，讨论和比较这些条约，

以查明存在哪些共同要素，以及哪些不同意见有待寻求解决办法。 

6.  考虑因素： 

 (a) 一项关于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和其他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条约的核查所

涉技术和科学方面，尤其是处理敏感信息所涉技术和科学问题；发展核查过去生产

状况的技能；研究如何将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和全面

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禁核试组织)的现有核查工具用作一个核查工具箱的基础；并

考虑开发新的核查方法、工具和技术； 

 (b) 一项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和其他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条约的法律、机构和

治理方面，包括不遵约问题和其他问题，如加入、保留、保存人，争端解决等； 

 (c) 一项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和其他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条约的透明度问题，

包括是否有可能对现有裂变材料储存规定一个“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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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如何处理潜艇燃料等用于其他军事目的的裂变材料的核查问题，以及如何

处理乏燃料。 

 

 

  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 
 

 

7.  为有关国际行为守则的谈判举行筹备讨论； 

8.  设立一个工作小组，就可能促进一项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条约的可能方

面提出建议，但不谈判条约，工作组基于裁军谈判会议的议事规则运转，不影响各

国在今后谈判中的立场； 

9.  考虑因素： 

 (a) 定义问题，如“空间武器”和“外层空间”的定义； 

 (b) 外层空间条约的核查问题； 

 (c) 可能就与外层空间相关的透明度和建立信心措施采取的进一步步骤。 

 

 

  关于保证不对非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10.  设立一个工作组，就促进保证不对非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

国际安排的可能方面提出建议，但不谈判这些安排，工作组基于裁军谈判会议的议

事规则运转，不影响各国在今后谈判中的立场； 

11.  继续有关不对非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讨论； 

12.  考虑采取进一步区域方针，包括建立无核武器区。 

 

 

  关于两性和裁军 
 

 

13.  考虑将与性别相关的具体和实际方面纳入谈判、讨论和条约。 

 

 

  关于其他问题 
 

 

14.  设立一个非正式工作组或特别协调员，审议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方法； 

15.  重新设立谈判工作计划的非正式工作组； 

16.  改进裁军谈判会议网站和为代表团提供的文件。 

17.  考虑因素： 

 (a) 科学家和其他专家及民间社会定期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谈判和讨论； 

 (b) 基于裁军谈判会议观察员国非正式小组 39 个成员国的工作文件提出的问

题，在裁军谈判会议的一次正式全体会议上审议扩大裁军谈判会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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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第一委员会有关裁军谈判会议采取行动的决议，或与裁军谈判会议相关的

决议； 

 (d) 阐述今后必须谈判条约的要素的可能性，如与透明度或核查相关的问题； 

 (e) 谈判具有政治约束力的措施； 

 (f) 按照非正式工作小组报告的建议，继续进行有条理的深入讨论，加强对议

程项目的针对性并增加分配的时间，包括邀请科学和技术专家参加某些特定专题的

讨论，以促进有利于裁军谈判会议今后可能进行的谈判的理解和共识； 

 (g) 主席国和六主席的作用； 

 (h) 工作计划的沿袭； 

 (i) 审查裁军谈判会议当前的常设议程； 

 (j) 关于放射性武器的谈判细则； 

 (k) 讨论可能就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谈判一项条约的进一步步骤。 

 


